
輔仁大學 114 學年度「五月選舉月」 

學生選務輔導委員會 

 

 

⚫ 會議日期：115 年 3 月 18 日(三) 

⚫ 會議時間：中午 12:30 

⚫ 會議地點：文開樓 3A 會議室 

⚫ 會議議程： 

時     間 內     容 

12:00 – 12:30 報到及用餐 

12:30 – 12:35 主席致辭 

12:35 – 12:50 提案一：114 學年度「五月選舉月」實施計畫說明 

12:50 – 13:05 提案二：選務補助經費分配規劃與使用規定說明 

13:05 – 13:15 臨時動議 

13:15 – 13:25 主席結論 

13:3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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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14學年度「五月選舉月」實施計畫 

壹、 活動名稱：「五月選舉月」學生代表改選暨研習 

 

貳、 宗旨及目的：  

藉由全校各級學生自治組織（學生會會長、學生議員、各級會議學生代表、院代會、系

學會會長、班代表）暨社團負責人大選，使同學熟悉選務工作流程，體會民主選舉內涵，

學習民主法治精神，並為簡化選務工作使學生易於投票，將各項選舉整合辦理。 

 

參、 成效評估指標：  

預期達到全校學生人數 15％投票率；學生代表研習參加人數達 60人次。 

 

肆、 活動構想： 

以線上電子投票選舉學生會會長、學生議員、院代會會長、各級會議學生代表。 

 

陸、 活動日期及起訖時間： 

一、115年 03月 18日(三)：選務輔導會議 

二、115年 03月 20日(五)：各院代、系學會選舉籌備說明會 

三、115年 05月 04日(一)-08日(五)：投票日 

四、115年 06月 03日(三)：學生代表研習 

 

柒、 地點（交通安排）： 

輔大校園 

 

捌、 執行進度/甘特圖(Gantt chart)：附件一 

 

玖、 工作編組：附件二 

 

壹拾、 活動內容（流程/進行方式/創新性/變革性/亮點）： 

一、辦理依據：「天主教輔仁大學學生會選舉罷免法」、「輔仁大學學生自治通則」、「輔仁

大學學生代表參加校內各級會議實施辦法」、「學生選務輔導委員會工作綱要」。 

二、辦理方式：以線上電子投票選舉學生會會長、學生議員、院代會會長、各級會議學生代表。 

三、應選名額：學生會會長（正副會長 1 組）、學生議員（20 名）、院（部）代會會長（13

名）、系學會會長（日 53 名、進 18 名，計 71 名）、各級會議學生代表（56 名）。如附

件三、四 

 

壹拾壹、 經費預算：附件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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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14學年度「五月選舉月」工作進度表 

日期 內容 執行單位 

115/2/25(三) 開學  

02/23(一) 中選會委員名單確認 中選會 

03/04(三) 確認投票系統、完成選舉線上投票操作手冊 中選會、課

指組 03/06(五) 選務輔導委員會議開會通知發出  

03/12(四) 線上投票測試完成  

 

03/18(三) 

【會議】召開選務輔導委員會會議 

(文開樓 3A會議室) 
課指組 

03/20(五) 
【會議】各院代、系學會選舉月籌備說明會 

(文開樓 3A會議室) 
中選會 

03/21(六)-04/30(四) 
宣傳：進行全校性宣傳 

(網站、社群、海報、旗幟、電子看板) 

中選會 

課指組 

03/21(六)-04/09(四) 

參選登記：線上登記+紙本資料 
中選會：學生會會長、學生議員、系學會會長 

院秘書：各層級會議代表、院代會會長、進修部學代會

會長、進修部會議代表 

※請院秘書於 4/9 16：30前將資料送至課指組。 
    1.參選登記表(含照片檔) 

    2.個資授權同意書 

    3.各院及學生代表選舉委託書 

    4.線上登記網址：https://forms.gle/uFaCJU89teErJexJ7 

※中選會彙整候選人名冊 

中選會 

院秘書 

課指組 

04/02(四)-04/07(二) 清明連假  

04/13(一)12:30-13:30 抽籤：候選人號次抽籤(線上) 中選會 

04/14(二) 
公告：候選人名單及號次公告 

資訊中心匯入選舉人學號 
中選會 

04/15(三) 公告：選舉公報 中選會 

04/15(三)-04/21(二) 期中考週  

04/15(三)-05/02(六)23:59 競選期間：候選人競選宣傳期 各單位 

04/28(二)-05/01(五) 選舉系統測試 中選會 

04/29(三) 13:30-15:30 政見發表(學生會會長直播/議員影片) 中選會 

04/27(一) 
公告：選舉人人數與最低當選門檻 

開放課別查詢選舉人名冊 
中選會 

 05/04(一)中午 12:00- 

05/08(五)中午 12：00 
投票(電子投票) 中選會 

05/08(五)12：30 開票 中選會 

05/09(六) 公告：當選名冊 中選會 

05/14(四) 核銷截止日 院秘書 

課指組 
05/29(五) 院秘書彙整用印後當選證明單送課指組 

院秘書 

課指組 

06/03(三) 各層級學生代表研習會 

課指組 

各層級會議

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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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14學年度「五月選舉月」工作編組 

實施單位 工作項目 

學生事務處 統籌、督導五月選舉月相關事宜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統籌各學系班代表改選事宜 

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

導組 

一、綜理五月選舉月各項工作事宜。 

二、輔導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年度改選、登記事宜。 

三、辦理各層級會議學生代表改選事宜。 

四、辦理新任各層級會議學生代表研習會。 

五、舉辦新任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負責人研習營 

各學院 

進修部 

一、協助公告選舉月相關選務資訊。 

二、統籌協調所屬系所及學生團體籌備各級會議學生代表

改選工作。 

三、輔導並監督各級會議學生代表改選之選務工作。 

四、輔導完成選務經費核銷。 

五、督導新任各級會議學生代表參加研習會。 

學系 

一、推選各班之班代表，彙整名單送生輔組。 

二、督導初選代表參加複選。 

三、督導新任系會學生代表參加學生領袖研習營。 

研究所 

一、推選出席各級會議之研究生初選代表，當選證明單彙

送各學院。 

二、督導初選代表參加複選。 

三、督導新任各級會議之研究生代表參加研習會。 

學生會 

一、成立中央選舉委員會統籌辦理五月選舉月選務工作。 

二、協辦新任各層級會議學生代表研習會。 

三、新任會長、議會議長、議員參加研習活動。 

院代會 
一、統籌辦理會長及院內各級層會議學生代表改選工作。 

二、協調各系學會會長選舉事宜。 

系學會 
一、統籌辦理會長改選、登記事宜。 

二、協助所屬學院辦理之各級會議學生代表改選工作。 

 



第4頁，共13頁 

 

【附件三】114學年度「五月選舉月」各層級會議學生代表應選名額一覽表 

 

 

註： 

一、研究生代表請各學院協助推派代表參選(每院至少推派一名，在職專班之在學生也可參選。)。 

二、校務會議社團代表訂於 9月社團期初負責人大會中由社團負責人互選出 1名。 

三、教務會議學生代表需互推代表參加校級課程委員會和全人教育課程委員會。 

四、扣除「當然代表」及校務會議中各會議代表（即各會議召集人）（標記＊者），實際應選派

人數為 56人。 

       會議類別及名額 
 
  代表類別 

校
務
會
議 

行
政
會
議 

教
務
會
議 

學
務
會
議 

總
務
會
議 

餐
廳
會
議 

＊ 
當 
然 
代 
表 

學生會會長 1 1 1 1 1 1 

學生議會議長 1  1 1  1 

進修部學代會會長 1 1 1 1 1  

各學院代表 
各院 1名
共 12名 

 
各院 1名
共 12名 

各院 1名
共 12名 

 
各院 1名
共 12名 

研究生代表(註一) 1  1 1  1 

進修部代表   1 1  1 

社團代表(註二) 1      

小計 17 2 17 17 2 16 

合計（註四）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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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114學年度「五月選舉月」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應選名額一覽表 

 

       
       類別 

 
 

單位 

學
生
會
會
長 

院
代
會
會
長 

系
學
會
會
長 

社
團
社
長 

班
代
表 

各 
學 
院 
及 
進 
修 
部 

文學院 

1 

1 4 

 

25 

藝術學院 1 3 12 

傳播學院 1 3 12 

教運學院 1 3 20 

理工學院 1 8 57 

外語學院 1 7 29 

民生學院 1 4 21 

織品服裝學院 1 1 16 

法律學院 1 3 15 

管理學院 1 5 44 

社會科學院 1 6 28 

醫學院 1 6 31 

進修部 1 18 97 

學術性社團    19  
休閒聯誼性社團    14  
服務性社團    8  
體能性社團    20  
藝術性社團    12  
音樂性社團    9  

小計 1 13 71 82 407 

註：一、班代表係以大學部大一至大四（醫學系至大六）班級數計算。 



第6頁，共13頁 

 

 

【附件五】114學年度「學生代表改選暨研習」選務補助經費分配暨使用規定 

壹、 經費分配表 

 單位 班數 補助費 基本行政費 分配金額 

選 

務 

組 

文學院 25 1,250 1,000 2,250 

藝術學院 12 600 1,000 1,600 

傳播學院 12 600 1,000 1,600 

教運學院 20 1,000 1,000 2,000 

理工學院 57 2,850 1,500 4,350 

外語學院 29 1,450 1,000 2,450 

民生學院 21 1,050 1,000 2,050 

織品服裝學院 16 800 1,000 1,800 

法律學院 15 750 1,000 1,750 

管理學院 44 2,200 1,500 3,700 

社會科學院 28 1,400 1,000 2,400 

醫學院 31 1,550 1,500 3,050 

進修部 97 4,850 1,500 6,350 

小計 407 20,350 15,000 35,350 

選輔組 64,650 

合計 100,000 

貳、使用規定 

      一、本學年度學生代表改選暨研習預算共計 100,000 元(由教育部訓輔經費及配合款項下支

應)。 

       二、各學院及進修部補助費係以各院班級總數(每班 50元)計算，基本行政費係以班數

(大於等於 30班為 1,500元，小於等於 30班為 1,000元)計算。 

       三、各學院及進修部經費應使用於選務工作有關之支出，如誤餐費（不得超過分配金

額 90％）、文具費及行政雜支等，並需經院秘書同意後支用。（本次經費為教育

部訓輔經費補助款，不可用於人事費，如工讀費、加班費、工作費等，亦不得用

於獎金、獎品、電話卡、影印卡）。 

       四、誤餐費每人以 100 元為上限(包含餐盒、飲料及水果等)；核銷時請附會議相關證

明文件(如開會通知、簽到表、會議紀錄或用餐人員名單等)。 

       五、選輔組經費應使用於選務會議（如選輔會、學生代表複選作業、工作會）、全校

性宣傳等有關輔選工作之支出。選輔組另提撥予學生會會長候選人，每組至多

1,500元印刷費，用於文宣品製作，採實支實付申請。 

    六、各學院及進修部請於 5月 14日前檢附合格單據逕送課指組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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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選務補助經費分配暨使用規定 

 

經費核銷程序 

總務採購系統 

 

計畫編號：2026035 

預算單位：51030000課外組 

會計科目：513211 教學-業務-訓輔活動費 

經費來源：教育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 

請購修案標題：XX費-學生代表改選暨研習選務經費-XX學院 

 

 

 

請準備請購單、單據報銷清單以及支出憑證黏存單並附上正本跟影本各一份 

 

 

只要蓋申請人以及經辦人員的印章即可，不需要單位主管蓋章 
 

 
 

 

 
 

 

 

 
 

 

 

秘書 3049 

秘書 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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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輔仁大學學生代表參加校內各級會議實施辦法 

91.04.11 90 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06.08 94 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1.27 97 學年度第 1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1.15 97 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06.04 97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1.25 99 學年度第 1學期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2.16 99 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12.08 100 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03.08 100 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03.10 104 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04.13 105 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06.08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4.12 106 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05.06 109 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5.03.05 114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促使學生瞭解校務、擴大校務參與之基礎、建立師生直接溝通管道、並達到經由參

與而學習的效果，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五十四條至第五十八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校級會議：校務會議(附帶會議為校務發展委員會、預算審查委員會等)、行政會

議、教務會議（附帶會議為各課程委員會等）、學務會議(附帶會議為學生獎懲

委員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等)、總務會議(附帶會議為

校園整體規劃委員會等)、餐廳會議、宿舍會議、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資訊

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或會議。  

二、院、系級會議：院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院系（所、學位學程）課程委員

會及其他委員會或會議。  

三、附帶會議：第一款所定校級會議中，其性質與校務會議、教務會議、學務會議、

總務會議四大基本會議相關，其學生代表不另行選舉，而係由基本會議學生代表

互推產生者。 

前項所定其他委員會或會議，以與學生之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者為限，其

學生代表之產生，除另有規定者外，得由依本辦法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依選舉產生

之各級學生自治組織之會長、議員或各班級代表中選之。  

第三條 本校同學參加各級會議之學生代表，其產生之名額及方式如下：  

一、校務會議：  

(一)學生代表名額：  

1.學生會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 

2.進修部學生代表會會長。 

3.各學院學生代表一名。 

4.研究生學生代表一名。 

5.社團學生代表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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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帶會議學生代表之產生：校務發展委員會、預算審查委員會學生代表二名

（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代表各一名），由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互推產生之。  

二、行政會議：學生會會長、進修部學生代表會會長共二名。  

三、教務會議：  

(一)學生代表名額：  

1.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進修部學生代表會會長為當然代表。  

2.各學院代表各一名，並同時擔任所屬學院院級課程委員會之學生代表；但

各院有另定其學生代表之產生規定者，從其規定。  

3.研究生代表一名。  

4.進修部代表一名。  

(二)附帶會議學生代表之產生：各項校級課程委員會等之學生代表，依會議辦法

律訂名額，由教務會議代表互推產生之。 

四、學務會議：  

(一)學生代表名額：  

1.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進修部學生代表會會長為當然代表。  

2.各學院代表各一名。  

3.研究生代表一名。  

4.進修部代表一名。  

(二)附帶會議學生代表之產生：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學生代表一名。各項

校級學生權益相關議會等之學生代表，依會議辦法律訂名額，由學務會議代

表互推產生之。 

五、總務會議：  

(一)學生代表名額：  

1.學生會會長。  

2.進修部學生代表會會長。  

(二)附帶會議學生代表之產生：校園整體規劃委員會學生代表二名，由總務會議

學生代表兼任之，其他各項校級總務相關會議之學生代表，依會議辦法律訂

名額，由總務會議代表互推產生之。  

六、餐廳會議：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為當然代表，以及各學院代表各一名、

研究生代表一名、進修部代表一名。 

七、院、系級會議：由各院、系（所、學位學程）分別自訂實施辦法。  

八、宿舍會議：由宿舍服務中心依本校宿舍管理相關規定辦理。  

九、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經學生選舉產生代表四名後，由學務長推薦日間部及

進修部學生代表各一名。 

十、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委員會：學生代表一名，由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

長、進修部學生代表會會長互推產生之。 

前項附帶會議互推產生之學生代表，應有相關會議學生代表過半數參與，並製作書

面紀錄提交課外活動指導組。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第九款至第十款之學生代表名單，由課外活動指導組彙整

後轉知相關會議承辦單位。 

第四條 學務處為輔導校內各級會議學生代表之選舉產生，成立選務輔導委員會，推動相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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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事宜。選務輔導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學務長擔任，輔導委員十二至十五人，

由學務長聘任之。  

第五條 每年五月為本辦法之「選舉月」，選舉各會議之參加代表，但選舉因故不能實行時，

得由選務輔導委員會另定選舉日期。  

第六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校務會議代表產生之數額及方式，需依校務會議之決議訂定，其

他各級會議學生代表之產生，應以選舉方式辦理，但經選舉仍不能產生時，得由該單

位選派之。  

前項之選派程序，除本辦法別有規定者外，由各該選派單位自行訂定。  

第七條 校內各層級會議代表之選舉，由學務處統一辦理。但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八款學

生代表之選舉，得由所屬單位自行辦理。自行辦理選務之單位，應於選舉日前二十日，

由該單位主管、學生團體所屬院、系、所主管召集、籌備並辦理選務工作。  

各選派單位未能於規定時間內選派代表或該選派之代表未能出席選舉程序者，蓋以棄

權論。  

進修部召集、籌備並辦理選務工作之程序得自行訂定，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八條 凡本校註冊上課達半年以上之在學學生，得登記為學生代表之候選人，惟宿舍會議之

各學院代表應具備住宿生之身分。  

除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進修部學生代表會會

長、應出席校務會議之其他會議學生代表及擔任附帶會議之學生代表外，任何學生在

同一時期均不得同時擔任二個以上之校級會議代表。  

第九條 各級會議學生代表之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任期間若遇休、退學或大過以上

之處分，即喪失學生代表資格。各級會議學生代表未有當選時，應於五個月內辦理補

選；因故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依其所產生之程序辦理補選，必要時並得請求學生事

務處協助。  

附帶會議互推產生之學生代表，得視實際狀況以互推方式辦理變更，並將相關紀錄送

交課外活動指導組，自送交日起一週後生效；課外活動指導組應即轉知相關會議承辦

單位。  

第十條 各級會議學生代表不符合第八條之規定者，應取消其代表資格。  

第十一條 各級會議學生代表應親自參加各級會議，並應嚴守會議規範，善盡代表之責。若因

故無法親自出席，得請託他人代理。該會議另有規定不得代理者，不得委任他人代

理。 

申請代理者，應於會議三天前向業管單位提交委任書，並攜帶正本至會場。會議通

知寄送時未滿三天者，應於會議前提交委任書。 

前項學生代表之代理人資格，應滿足下列資格至少一項： 

一、被代理人學院各學制二年級(含)以上學生。 

二、曾任或現任各級學生自治組織幹部。 

三、現任各層級會議學生代表。 

第十二條 學生代表參加各級會議時應享有公假。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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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輔仁大學學生自治通則 
 

91.04.25 90 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91.06.13 90 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05.18 94 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3.08 100 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11.14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01.09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落實學生自治理念，培植學生民主素養，豐富本校校園文化，實現全人教育理

想，並發揮學生之領導才能，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五十三條訂定輔仁大學學生自治通

則（以下簡稱本通則）。 

第二條  本校學生均得依本通則，按校、院、系層級，成立學生自治組織。 

第三條 本通則所稱之學生自治組織，指本校學生會、各院(部)代表會、暨各系(學程)學會等

依據民主精神，基於自治理念，所形成之在校學生團體。 

第四條 學生自治組織之成立及運作，為本校全人教育之一環，故應接受學生事務處及所屬院、

系之輔導，並遵守本校校規及相關法令。 

第五條  學生自治組織應依民主程序自定組織章程，並報請學生事務處核備後成立。 

第六條 學生自治組織之主要負責人，應依公開選舉之方式產生，並至少每年改選一次，其改

選得於每年五月與各級會議學生代表改選合併舉辦之。 

第七條 學生自治組織經學校同意，可對外募款或接受捐贈，唯應符合本校會計程序及相關規

定，並公開徵信之。 

第八條 學生自治團體經學校核可後，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生生自治組織之經費，由其自行

保管、分配，但應週詳規劃，妥善運用，並定期向其成員公佈；必要時應接受輔導單

位監督、查核。學生自治團體受輔導單位補助經費之運用及核銷，應符合本校會計作

業程序規定及相關法令規定。 

第九條 學生自治組織舉辦活動時，應顧及大多數同學之權益及參與感，並得向課外活動組申

請行政支援，但課外活動組對其申請得視情形加以處理。 

第十條 學生自治組織之成立、舉辦活動、出版刊物、評鑑等事項，除本通則之規定者外，準

用本校社團有關之規定。 

第十一條 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得依本校「學生代表參加校內各級會議實施辦法」推派代表，

出席校內各級會議。 

第十二條 學生自治組織有參加「自治組織暨社團聯合幹訓研習營」之權利及自治組織暨社團

聯席會議之義務。 

第十三條 學生自治組織或其成員，依規定代表本校參與校外活動者，應給予適當協助及便利，

其未經學校同意而自行參加者，依本校有關規定處理。 

第十四條 本通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及校務會議核備，並報請教育部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

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